
消费时评日前，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关于强化

进口冷链食品“全受控、无遗漏”闭

环管理的通知》《关于印发浙江省进

口冷链食品集中监管仓工作方案的

通知》，部署进口冷链食品“全受控、

无遗漏”闭环管理和集中监管仓建

设工作。

《通知》强调“四个不得”要求，

即“没有检验检疫证明不得上市销

售、没有核酸检测报告不得上市销

售、没有消毒证明不得上市销售、没

有‘冷链食品溯源码’不得上市销

售”。

《通知》明确，浙江将紧扣“物、

人、环境”三维度，对通过浙江口岸

进入或外省流入省内储存、加工（分

包）、销售的进口冷链食品实施闭环

管理。凡不能提供入关环节消毒证

明或省外规范化核酸检测和消毒证

明的，一律运抵监管仓进行核酸检

测和预防性全面消毒。获取入境货

物检验检疫证明、核酸检测合格证

明、消毒证明，并加贴“冷链食品溯

源码”后，方可出仓。

各设区市政府将组建“1+1+1”

三支专业队伍负责公共集中监管仓

管理，即：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海

关、交通运输、公安、商务、乡镇（街

道）等部门组成的行政队伍；有资质

消毒公司的专业人员组成的消毒队

伍；有资质核酸检测机构专业人员

组成的采样检测队伍。各地集中监

管仓投入运行时间，以各市疫情防

控办公告时间为准。

消费者可使用支付宝扫描“冷

链食品溯源码”查询“三证”信息，发

现不相符的可向监管部门举报。下

一步，市场监管部门还将升级“浙冷

链”功能，实现一键举报和微信、“浙

里办”等多用户端查询。

据了解，日前省疫情防控冷链

食品物防专班已就全省加强进口冷

链食品“全受控、无遗漏”闭环管理

和进口冷链食品集中监管仓建设等

事项，对今后一段时期的全面物防

工作进行部署。将对“物、人、环境”

的三大闭环管理以问题为导向，明

确制度规范，细化部门职责，落实保

障要求。在进口冷链食品集中监管

仓建设方面，将根据时间表进度，立

足现有加快布局，科学调度对标建

设，着力规范流程管理，并提供充分

配套保障。 沈雁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

《关于审理食品安全民事纠纷案

件 适 用 法 律 若 干 问 题 的 解 释

（一）》（以下简称《解释》），将于

2021年1月1日起施行。《解释》规

定，经营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

品安全标准的食品，但向消费者

承诺的赔偿标准高于法定赔偿标

准，消费者主张经营者按照承诺

赔偿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

支持。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

准，消费者主张生产者或者经营

者依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

条第二款规定承担惩罚性赔偿责

任，生产者或者经营者以未造成

消费者人身损害为由抗辩的，人

民法院不予支持。

人们在外出就餐、购物消费

时，可能会购买到不合格的食品，

甚至会吃坏了肚子。而面对接下

来的维权过程，又往往遭遇商家

各种各样的刁难或私设门槛。此

次发布的《解释》，进一步明确了

经营者的责任，有助于经营者重

视食品安全问题，让消费者的权

益得到实实在在的保障。

根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

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生产不符合

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

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

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

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

付价款10倍或者损失3倍的赔偿

金；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 1000 元的，为 1000

元。也就是说，当消费者购买到不符合食品安

全标准的食品时，是有权请求食品生产者或经

营者进行价款10倍且不低于1000元的赔偿，这

是法定赔偿责任。

在现实生活中，有的商家为扩大知名度，往

往做出比法定赔偿责任更为诱人的承诺。有的

商家承诺“假一赔百”“假一赔万”，以此向消费

者宣传其商品质量和后续保障。然而，一旦消

费者以商品质量存在问题为由找上门，“假一赔

百”就可能成了“赔偿100元”，原本的承诺变成

了诱导消费者、规避自身责任的文字游戏。而

根据新出台的《解释》，这样的套路显然行不通

了，凡是食品生产者或经营者承诺的赔偿标准

较高的，那就应本着“就高”原则承担相应的赔

偿责任。

此外，在购买到问题食品的消费者索赔时，

还有经营者以未造成现实损害为由拒绝赔偿。

这样的理由显然站不住脚。一方面，从常识来

判断，以消费者受到损害为赔偿前提，这相当于

强行要求消费者非得吃坏肚子或吃出人命方可

索赔，这不仅荒谬，而且违反常识。

另一方面，从法律来看，根据《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

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

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

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3倍；增加赔

偿的金额不足500元的，为500元。法律另有规

定的，依照其规定。而无论是《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的3倍赔偿，还是《食品安全法》的10倍赔偿，

均属于惩罚性赔偿，这与一般的“填平损失”（有

多少损害，赔偿多少）的赔偿原则不同。

食品安全是消费者最为重视的权益，如果

不重视食品安全问题，不强调经营者的责任和

义务，就会无形中纵容食品安全问题的扩大。

只有夯实经营者责任，让其对问题食品承担更

为严格的责任，不给其规避责任留余地，才能倒

逼经营者多些问题意识，多些责任意识，也才能

让消费者少遭遇问题食品，并能在遭遇问题时

有效维权。 史奉楚

日前，消费者方女士在某餐饮

自助店用餐，该店因开业酬宾，宣传

当天消费打7.8折。方女士与朋友

两人当日在该店消费178元，折后

原应支付138.84元，但在付款时，

商家表示要收取140元。方女士询

问为何要多收1.16元，商家则表示

其按四舍五入收取费用。方女士认

为该商家存在价格欺诈。

湖州市南太湖新区消保委接到

投诉后，第一时间了解详细情况和

消费者诉求。方女士表示要求商家

道歉并赔偿损失。工作人员经过核

实情况，确认了该餐饮店存在多收

餐费的事实。尽管餐馆方面没有明

显的欺诈故意，但存在明显的过错

并造成了消费者损失。

工作人员向商家普及了《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价格法》，耐心调

解。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

五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

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

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

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

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

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

的，为五百元。餐厅收费四舍五入

显然没有法律依据，且侵害了消费

者的权益，因此，消保委支持消费

者合理维护自身权益。最终双方

协商一致，商家向方女士道歉并赔

偿500元。

消保部门提醒广大消费者，实

际生活中难免遇到一些不合理收费

的情况，重视日常消费的每一个环

节，既是商家的义务也是消费者的

权利。因此，消费者要养成查看消

费记录、仔细阅读购物小票的习惯，

做一名“较真”的消费者，对不合理

现象坚决说“不”。

胡畅

收款四舍五入？
这餐厅多收1.16元，赔偿500元

前不久，消费者陈女士在宁波

市鄞州区的某泡椒牛蛙店就餐，结

账时发现账单显示每份餐具被收取

了3元的费用。她立即向店家询问

餐具收费的原因。店家答复“餐具

本来就是收费的”。陈女士觉得自

身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于是向鄞州

区消保委新城分会投诉。

经工作人员了解，店家要收取

的费用是餐具和主食在一起的费

用，但该泡椒牛蛙店在未向消费者

告知使用餐具需收取餐具（包括主

食）费，也未在显著区域进行有效告

知的情况下就收取了餐具（包括主

食）费。

根据现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八条“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

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

况的权利”，以及第二十六条“经营

者在经营活动中使用格式条款的，

应当以显著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商

品或者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价款或

者费用、履行期限和方式、安全注意

事项和风险警示、售后服务、民事责

任等与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内

容，并按照消费者的要求予以说

明”，该泡椒牛蛙店的行为侵害了消

费者的知情权。店方可以明示收费

餐具的有偿使用，但也应依法免费

提供必要的餐具供消费者选择，不

能侵害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和公平

交易权。经调解，双方达成一致意

见：店家退还陈女士6元餐具使用

费。

目前，餐具是否需要额外收费

还存在争议，消毒餐具与一次性餐

具相比较，卫生、杜绝浪费等方面优

于一次性餐具，收取额外的费用存

在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收费标准应

当事先向消费者说明，并取得消费

者同意，尽到告知义务。

戴姣

店家强制收取餐具费？退还

进口冷链食品在浙上市销售，
这4个条件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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